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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江县人民政府公告

第 8 号

现公布《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林权证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》，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元江县人民政府

2011 年 12 月 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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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林权证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林权证的发放、变更、注销等登记工作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

条例》、国家林业局《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》及《云南

省林地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林权证是确认森林、林木和林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

法律凭证，也是林木、林地流转、林权抵押等的法律依据，林权

证权利人应妥善保管，依法使用。

第三条 林权权利人是指森林、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

用权的拥有者。

第四条 依法登记的森林、林木和林地所有权、使用权受法

律保护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。

第五条 林权证使用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按照要求统

一印制的样本，林权证由县人民政府统一颁发。

第六条 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履行林权登记职责。

林权登记包括初始、变更和注销登记。

第二章 林权证的效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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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林权证中明确了林权权利人的森林、林木、林地所

有权和使用权及其他相关权属因子。当权属中任何一项内容发生

变更，须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。

第八条 凡未依法取得林权证的林地、林木不准流转，不得

抵押贷款。

第九条 当事人有伪造、涂改或隐瞒事实、采用非法手段骗

取登记的林权证无效，应按《云南省林地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二条

相关规定处理。情节严重的按相关法律、法规处理。

第三章 林权证的申请、登记、复核

第十条 林权登记发证的基本程序：申请、受理、勘测、公

告、审查、制证、发证、建档。

第十一条 林权权利人为个人的，由本人或者其法定代理

人、委托代理人提出林权登记申请；林权权利人为法人或者其他

组织的，由其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或者委托代理人提出林权登记

申请。

第十二条 林权权利人应当根据《云南省林地管理条例》的

规定提出登记申请，并提交以下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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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林权登记申请表，林权登记申请表由县人民政府林业

主管部门统一印制；

（二）个人身份证明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证明，法定

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证明，法定代理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身

份证明、载明委托事项和委托权限的委托书；

（三）申请登记的林木和林地权属证明文件、相关合同、协

议等相关材料；

（四）林业主管部门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有关文件。

第十三条 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对林权权利人提

交的申请登记材料进行初步审核。林权权利人提交的申请材料符

合本办法规定的，应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予以受

理；不符合规定的，应当说明不受理的理由或者要求林权权利人

补充相关材料。

第十四条 林权登记申请受理后，林权登记人员根据《林权

登记申请表》在申请人、相邻林权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参与下，

对已申请的林权进行勘测、核实四至界限、面积、林种、树种等，

绘制位置图，核实无误后，由相邻各方签字认可。

第十五条 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对已经受理的登记申

请，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在森林、林木、林地所

在地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、村民小组范围内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

40 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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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对经审查符合下列全部条件的登记申请，县人民

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 个月内予以登记：

（一）申请权利人申请登记的森林、林木、林地情况属实、

无权属争议；

（二）申请登记的森林、林木和林地位置、四至界限、林种、

面积或者株数等数据准确；

（三）林权证明材料合法有效；

（四）附图中标明的界桩、明显地物标志与实地相符合。

第十七条 在公告期内，如有利害关系人对登记申请提出异

议，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对其所提出的异议进行调查核

实。利害关系人提出的异议主张确实合法有效的，县人民政府林

业主管部门对登记申请应当不予登记。

第十八条 对不予登记的申请，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

当以书面形式向提出登记申请的林权权利人告知不予登记的理

由。

第十九条 对于经过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查准予登

记的申请，应在 7 个工作日内核发林权证。

第二十条 林权证有错、漏、重登记的或者遗失、损坏的，

林权权利人应按相关程序到原林权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原林权证、

申请更正或者补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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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林权证工本费、勘测费收取根据《国家计委 财

政部关于林权证工本费和林权勘测费收取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

知》（计价格〔2001〕1998 号）规定执行。

第四章 林权证的变更、注销、遗失登记

第二十二条 林权发生变更的，林权证权利人应当到初始登

记机关依法申请变更登记。

第二十三条 林地被依法征用、占用或者由于其他原因造成

林地、林木消灭的，原林权证权利人应当到原登记机关申请办理

注销登记。

第二十四条 违反法律法规办理的林权证，县人民政府依法

予以撤销。

第二十五条 林权证权利人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

记时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林权登记申请表；

（二）林权证；

（三）当事人身份证明；

（四）林权依法变更或者消灭的有关证明材料；

（五）其他相关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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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 抵押贷款的林权证，由林权登记机关统一保

管，并出具《云南省林权抵押登记他项权利证明书》。

第二十七条 注销、变更等作废的林权证，由登记机关统一

收回，并根据需要妥善保管或销毁。

第二十八条 林权证遗失的，林权证权利人应当向原发证机

关提供合法的身份证明，申请补办林权证。

第五章 林权证档案管理

第二十九条 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建立林权登记档

案，配备专职人员和必要的设施，加强对林权证档案管理。

第三十条 林权档案应当包括下列主要材料：

（一）申请材料；

（二）勘查表；

（三）公告（公示）表；

（四）林权证登记台帐及发放台帐；

（五）涉及的异议材料、登记机关的调查材料和审查意见；

（六）其他有关图表、数据资料等文件。

第三十一条 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公开林权登记档

案，接受公众查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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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 则

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与法律法规规定不一致时，按照其他法

律法规的规定执行。

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试行。


